2007—2009年教师个人培训计划表
教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部）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培训任务及项目     名称
拟完成

时 间
	企事业单位
专业实践

（一个月）

①
	与任教专业对口的
学历提升教育
即：研究生学历
或硕士学位

②
	晋升职称
③
	获高级职业资格证书

④
	获省职业院校“专业技能教学水平合格证”

⑤
	获省级专业带头人称号
⑥
	⑦


	2007年
	上期
	
	
	
	
	
	
	

	
	下期
	
	
	
	
	
	
	

	2008年
	上期
	
	
	
	
	
	
	

	
	下期
	
	
	
	
	
	
	

	2009年
	上期
	
	
	
	
	
	
	

	
	下期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专业课教师①、④、⑤项在三年之内必须全部完成培训任务并获得证书。②项中45岁以下的教师必须全部提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教育
      （上期包含暑假，下期包含寒假）
